石林县环保局关于对

《香醍溪岸小区（一期）建设项目》环评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

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，经审议，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，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。

联系电话：0871-67798412,0871-68226553（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）

传真：0871-67798412

通讯地址：石林县天奇路1号

邮编：652200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建设地点
	建设单位
	环评机构
	项目概况
	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

	1
	香醍溪岸小区（一期）
	石林县桃园湖以东、桃源水乡花园一期以北
	石林万城旅游文化投资有限公司
	临沧尚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
	项目总投资3400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337万元，占地面积56167.07m2，绿化面积22522.97m2；本项目共建40栋楼，其中靠桃园路一侧1#-5#栋及6#栋规划为商业区，其余楼栋均为住宅区。项目居民总户数287户，居住总人口861人，项目容积率1.13，绿地率40.1%，机动车位数702个。
	主要环境影响：1、废水2、噪声3、固废4、废气
对应措施：1、施工期，项目废水经临时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施工工序，回用不完的经沉淀池处理后排入桃园路污水管网，最终进入石林县污水处理厂处理；运营期，项目内产生废水部分通过中水处理站回用，回用不完的经沉淀池处理后排入桃园路污水管网，最终进入石林县污水处理厂处理；排入污水管网的废水需处理达到GB/T31962-2015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》（表1）A等级标准、GB/t18920-20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》标准后方可排入；2、施工期做到文明施工，设置挡墙、噪声达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523-2011）；运营期加强日常管理、禁止鸣笛，采取绿化吸收、距离衰减等措施，确保四周噪声达《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GB22337-2008二类标准限值。3、施工期产生的废弃土石方用于项目区回填和绿化，剩余部分全部外运至合法弃渣场，不得乱倒；建筑垃圾委托有资质的清运公司运至合法的建筑垃圾处置场处置，施工人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置；运营期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收集、日产日清；化粪池、中水站委托环卫部门进行清掏清运。4、合理布置产生异味的垃圾桶、化粪池、垃圾转运站等设施，并做到及时清运生活垃圾日产日清；施工期需设置车辆清洗池、洒水降尘等措施，排放废气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2中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。


